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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阳光视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间未实现业绩承诺

的情况说明 

 

一、投资概况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创股份”或“公司”）于2018年9月

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

投资的议案》，同意威创股份全资子公司北京威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威学教育”）与徐刚、广东阳光视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教育”）

签订《关于广东阳光视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

威学教育以现金5,000万元向阳光教育增资，增资后，阳光教育注册资本为

5,065,254.86元，威学教育占12.50%。具体详见2018年9月12日披露的《关于全

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1）。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威学教育已向阳光教育增资2,500万元，占阳光教育

注册资本的6.67%。 

二、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定期报告披

露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公司就阳光教育业绩承诺期间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说

明如下： 

（一）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徐刚及阳光教育承诺： 

 1、业绩承诺： 

累计及新增付费班级数量： 

（1）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付费班级数量不应低于36000个，其

中2018年9月30日后新增的付费班级数不应低于12600个； 

（2）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付费班级数量不应低于54000个，其

中2019年3月31日后新增的付费班级数不应低于18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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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1）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阳光教育净利润亏损不高于900万元；  

（2）2019年5月至2020年4月，阳光教育净利润不低于0元； 

（3）2018年5月至2020年4月的24个月，阳光教育营业收入合计不低于17000

万元； 

（4）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阳光教育营业收入不低于15000万元； 

（5）2021年自然年度净利润不低于3000万元。 

家庭端盒子销售收入（含硬件销售收入及软件服务费用）： 

（1）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C端盒子销售收入不低于1000万元； 

（2）2019年5月至2020年4月，C端盒子销售收入不低于3000万元。 

2、补偿措施： 

各方同意，如阳光教育未能100%完成上述任一项业绩承诺（为免疑义，如多

于一项指标未能完成，以孰低原则，即最低一项指标为准），威学教育有权执行

以下条款： 

（1）如完成率超过80%（含）不足100%，则以以下方式调整威学教育已支付

金额的对应估值及阳光教育的占股比例：威学教育新持股比例 = （威学教育原

持股比例 / 未完成指标的已完成百分比）； 

（2）如完成不足80%，则威学教育有权取消未履行的后续投资款支付，并要

求实际控制人（指：徐刚、苏海涛）以威学教育实际支付金额加上年化6%的利息

（单利）的价格收购威学教育所持有的阳光教育股权； 

（3）在完成率计算时，在先到时间点计算对应时间段的业绩承诺完成率，

并在计算完毕后1个月内执行对应的威学教育持股比例调整或回购（如发生），

如在后续时间点核查时发生视同完成的情况，已经进行的调整或回购不予补回或

回转。  

（二）业绩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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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东阳光视界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专项核查报告》（信会师粤报字[2019]第50420号），阳光教育在业绩承诺期

间的业绩实现情况列示如下：  

业绩承诺期间 项目指标 业绩承诺 实际完成 差异 完成率 

2018年 4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 
付费班级数量（个） 36,000 13,670 -22,330 37.97% 

2018年 9月 30日

后新增 
付费班级数量（个） 12,600 0 -12,600 0% 

2018年 5月至2019

年 4月 
净利润（万元） -900.00 -2,504.34 -1,604.34 -278.26% 

2018年 5月至2019

年 4月 

C端盒子销售收入

（万元） 
1,000.00 200.70 -799.30 20.07% 

从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止，阳光教育各项目指标均未达成业绩承

诺，因此，阳光教育未能实现业绩承诺期间的业绩承诺。 

（三）业绩承诺未实现的主要原因 

受学前教育行业政策环境变化、销售未达预期、新业务模式探索失败等多重

因素影响，阳光教育现金流紧张，研发停滞，持续经营能力受到较大挑战，导致

阳光教育业绩承诺期间的业绩低于预期，未能完成承诺业绩。 

（四）解决措施 

1、鉴于阳光教育未能实现业绩承诺，根据《投资协议》，威学教育已取消

未履行的后续投资款支付。同时，公司已经积极协调内外部资源，协助阳光教育

业务拓展。但受行业政策变化、经营状况以及新业务模式探索失败等多重因素影

响，阳光教育持续经营能力受到较大挑战。公司已经与阳光教育及其实际控制人

（指：徐刚、苏海涛）协商解决方案，未来不排除要求实际控制人以威学教育实

际支付金额加上年化6%的利息（单利）的价格收购威学教育所持有的阳光教育股

权。 

2、2019年10月，威创股份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注销威

学教育，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威学教育有权将其持有的阳光教育股权转让给指定

的第三方，因此威学教育已将其持有的阳光教育股权转让至公司另一全资子公司

常青藤智库（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上述因素，公司认为对阳光教育的长期股权投资未来已不可能收回投资

成本，故于2020年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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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9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对上述

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2,473.26万元。 

本公司将对阳光教育保持密切关注，及时追踪其经营状况及后续业绩实现情

况，并督促相关方按《投资协议》的约定执行。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 月 16日 


